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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退休后的发明成果应当归谁？

编辑同志：
一个月前， 我通过公司

微信工作群向领导发了一条
信息， 表示要求辞职并将在
30天后离职。 事后， 我即感
到后悔， 但公司领导一直没
有表态。

我以为领导没有注意这
件事或没有放在心上 ， 因
此 ， 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
里。 可是， 公司于近日通知
我办理离职手续。 我直到此
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如我所
料， 遂赶紧向领导表示要撤
回申请， 但被拒绝。

请问：公司的做法对吗？
读者： 邱婷婷

邱婷婷读者：
公司的做法并无不当。
一方面， 微信内容属于

法律认可的书面形式。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三

十七条规定： “以对话方式
作出的意思表示， 相对人知
道其内容时生效。 以非对话
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 到达
相对人时生效。 以非对话方
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的意思表示， 相对人指定特
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 该
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
生效； 未指定特定系统的，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
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
效。 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
形式的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
另有约定的， 按照其约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
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
十四条也指出： “电子数据
包括下列信息、 电子文件：
(一 ) 网页 、 博客 、 微博客
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 ；
(二) 手机短信、 电子邮件、
即时通信、 通讯群组等网络
应 用 服 务 的 通 信 信 息 ；
(三 ) 用户注册信息 、 身份
认证信息、 电子交易记录、
通信记录 、 登录日志等信
息； (四) 文档、 图片、 音
频、 视频、 数字证书、 计算
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 (五 )
其他以数字化形式存储、 处
理、 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
实的信息。”

本案中， 你通过非对话
的微信短信提交辞职申请，
属于 “采用数据电文形式”，
该形式不仅是法律认可的
方 式 ， 且在公司收到该短
信内容时就已对你产生法律
约束力。

另一方面， 公司有权根
据相关内容解除合同。

《民法总则》 第一百四
十一条规定： “行为人可以
撤回意思表示。 撤回意思表
示的通知应当在意思表示到
达相对人前或者与意思表示
同时到达相对人。”

也就是说， 如果你确实
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也
应当及时、 明确表示撤回辞
职申请。 可是， 你主观臆断
领导没有注意你的辞职请求
或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自
己也不把此事当回事， 该行
为显然属于没有作出 “撤回
意思表示”， 你自然要承担
相应的后果。

颜梅生 法官

用微信提交辞职申请
未及时撤回发生效力

案情简介
黄先生是一家汽车生产企业

的工程师， 负责该企业的汽车发
动机研发工作。60岁时，他办理了
退休手续。在他退休后的半年内，
一种新的理论提出， 该理论对于
他此前的研发有很大的支持作
用。 于是，黄先生再起雄心，想在
有生之年完成自己人生的最后一

个发明。 黄先生利用此前在汽车
公司工作的相关经验和研究成
果，结合最新理论苦心研究，最终
实现了关键技术的突破。随后，又
获得专利认定。但在此时，汽车公
司认为该专利应当归公司所有，
双方为此产生争执。

法律分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员工退休

后的发明创造， 究竟属于单位还
是个人。 对此，《专利法》规定，职
务型发明创造是指员工在退休、
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
终止后一年内做出的， 与其在原
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
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就本案而言， 黄先生在退休
后的一年内从事的发明创造，与
其在公司承担的本职工作相一

致， 显然属于执行本单位任务完
成的发明创造。

黄先生对此不理解， 认为其
已经离开单位了， 怎么还算是单
位的发明创造呢？ 其实， 上述法
律 规 定 主 要 是 为 了 避 免 那 些
利 用 单位资源离职后进行发明
创造的行为， 目的为了保护单位
的利益。

李德勇 律师

【案例6】
对离职协议行使撤销权

的期间为90天

苏某的劳动合同到期时公司
决定不再续订。其后，双方签了一
份离职协议。 该协议就苏某的离
职日期、经济补偿金等作出约定。
在履行协议时， 苏某发现领到的
经济补偿比法定标准少6000元 ，
遂以自己对该离职协议存在重大
误解为由，想申请撤销。 那么，其
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为多长呢？

【说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三）》 规定， 双方就解除
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办理相关手
续、 支付工资报酬、 加班费、 经
济补偿或赔偿金等达成的协议，
存在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情形，
当事人请求撤销的， 法院应予支
持。 根据 《合同法》 规定， 劳动
者 行 使 撤 销 权 的 期 间 为 1年 。
《民法典》 第152条规定： 重大误
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之日起90日内没有行使
撤销权， 撤销权消灭。

据此， 劳动者对离职协议的
内容存在重大误解的， 一定要在
知悉该情形后90日内行使撤销
权，如过期将无法撤销。应当指出
的是， 离职协议约定的经济补偿
金少于法定标准的并不构成重大
误解， 苏某即使在90日内申请撤
销，也难以获得裁诉机关的支持。

【案例7】
劳动者因故意或重大过

失履职致损应赔偿

杨某是公司的销售人员， 外
出开展业务时要向公司申请车
辆。 一天， 杨某在驾驶公司车辆
前往客户单位途中违规变道、 严
重超速与赵某的车辆相撞， 交警
认定杨某负事故全部责任。 后赵
某起诉公司， 法院判决公司赔偿
其12万元。 那么， 公司赔偿后可
以向杨某追偿这笔损失吗？

【说法】
《侵权责任法》 第34条第1

款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
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
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民法典》 第1191条第1款规定：
“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
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

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用人单位承
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追偿 。”
据此， 劳动者在工作中因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给单位造成损失的，
用人单位在承担责任后对劳动者
享有追索权。 这种变化对劳动者
履行职务行为提出了更高要求，
强化了劳动者在工作中尽到忠实
勤勉的义务。

因此， 劳动者在工作中要谨
慎、用心，严格遵守操作规范，不
能肆意妄为，否则，最终应由自己
承担责任。本案中，杨某对事故负
全责， 公司赔偿赵某后有权向杨
某追偿这笔损失。

【案例8】
派遣员工因工侵权 派

遣单位及用工单位按份担责

徐某是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
快递公司的快递员。 一天， 徐某
在卸货时疏忽大意导致物品滑落
砸中附近的轿车。 车主孙某要求
劳务派遣公司负责赔偿， 劳务派
遣公司认为应由快递公司负责赔
偿 。 究竟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
任， 各方未能达成协议。

【说法】
《侵权责任法》 第34条第2

款规定： “劳务派遣期间， 被派
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派遣
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
派遣单位有过错的， 承担相应的
补充责任。” 《民法典》 第1191
条第2款规定： “劳务派遣期间，
被派遣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
务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
派遣的用工单位承担侵权责任；
劳务派遣单位有过错的， 承担相
应的责任。”

在这里，将“承担相应的补充
责任”修改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意味着劳务派遣单位与用工单位
承担按份责任，而不是连带责任，
从而改变了劳务派遣单位承担责
任较轻的局面。本案中，如果劳务
派遣公司有过错， 就应当与快递
公司一起承担按份责任。

【案例9】
用人单位不得侵犯劳动

者人格权

小葛是美发店的员工， 老板
给每位员工派发了业绩指标， 如
果没完成规定指标就要接受惩
罚。 而惩罚的形式五花八门， 有

10公里越野跑， 罚生吃辣椒、 喝
醋， 抽自己耳光等。 小葛和同事
小彭等人都遭受过这样的惩罚。
此外， 美发店还规定， 员工自行
惩罚后还要将惩罚视频上传给老
板。 这让员工们深感屈辱！

【说法】
《民法典 》 第 990条规定 ：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享有的生命
权、 身体权、 健康权、 姓名权、
名称权、 肖像权、 名誉权、 荣誉
权、 隐私权等权利。” “除前款
规定的人格权外， 自然人享有基
于人身自由、 人格尊严产生的其
他人格权益。” 《民法典》 第991
条规定： “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受
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
得侵害。”

根据上述规定， 本案中老板
对小葛等员工的惩罚， 以及媒体
曾报道过的 “员工磕头谢公司”
“跪地爬” 等行为， 均具有人身
侮辱性质， 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
权。 这些被侵权的员工有权要求
老板及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案例10】
用人单位有义务防范和

制止工作场合发生的性骚扰

郑某是公司的一名女工。 每
到工间休息时， 同班组的沙某就
用不堪入耳的言语挑逗她， 还经
常给郑某发送带有淫秽内容的小
视频及黄色笑话。 为此， 郑某曾
多次向公司反映， 要求责令沙某
改正、 调出该班组， 但公司认为
这属于 “私人问题”， 对她的要
求置之不理。 那么， 公司对这种
事情可以撒手不管吗？

【说法】
《民法典 》 第1010条第2款

规定： “机关、 企业、 学校等单
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 受理投
诉、 调查处置等措施， 防止和制
止利用职权、 从属关系等实施性
骚扰。” 据此， 防止和制止职场
性骚扰是所有用人单位的法定义
务。 用人单位应当从以下方面履
行好劳动保护义务：

一是应当建立预防与处理性
骚扰的完整机制， 包括性骚扰的
预防、 受理投诉、 调查处置的具
体措施及其流程。 二是在内部规
章制度中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
以及违反规定的后果如辞退、 开
除等。 三是对职工进行 “反性骚
扰” 宣传， 在易发生性骚扰场所

安装监控。 四是及时受理投诉，
采取调查处置等措施， 包括留存
投诉记录、 及时回应、 收集和固
定相关性骚扰证据。 五是为受害
人提供心理辅导， 满足其调岗、
调整办公场所等合理诉求。 如果
用人单位未采取合理的预防、 处
置等措施， 应向受害人承担相应
的民事法律责任。

【案例11】
劳动者自甘风险致损

用人单位不负赔偿责任

公司的一些员工自行组织了
一个篮球队， 经常利用工余时间
在一起训练、打比赛。 一天下午，
王某和林某等人相约打球， 两人
在不同的组。在林某进攻、王某防
守、 双方互相对抗时发生了肢体
的碰撞，林某倒地韧带撕裂。林某
要求王某赔偿其一半的医疗费等
损失， 而王某认为林某是甘冒风
险，应自担责任。 那么，《民法典》
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说法】
《民法典 》 第1176条第1款

规定： “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 因其他参加者的行
为受到损害的， 受害人不得请求
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 但
是， 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该
规定确立了 “自甘风险” 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
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
定》 第4条规定， 职工参加用人
单位组织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参
加其他单位组织的活动受到伤
害，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认定为工
伤的， 法院应予支持。

在用工管理中， 用人单位出
于 增 强 员 工 团 队 意 识 、 增 进
员 工 交流等考虑 ， 经常会组织
诸如拓展训练、 外出旅游、 运动
会等集体活动。 劳动者在这些活
动中受到伤害的， 一般可以被认
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 即用人
单位要承担责任。 而对于劳动者
自发组织 、 自愿参加的诸如足
球、 篮球等具有一定危险性、 对
抗性的文体活动， 由于参加者对
该种活动的危险性已有充分的认
识 ， 因此 ， 在活动中受到损害
的 ， 一般应自行承担责任 。 当
然， 根据 《民法典》 第1176条第
2款的规定， 活动组织者未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 需要承担相应
的侵权责任。

潘家永 律师

《民法典》对劳资双方有哪些影响（下）

劳动法和民法是融合与分立并存的关系。 在劳动关系处理中， 应当优先适用劳动法的规定； 当劳动
法无规定时， 需要结合劳动法的精神， 适用 《民法典》 的有关规则。 那么， 《民法典》 于2021年1月1日
施行后， 在劳动关系的认定与处理、 劳资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区分等方面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本报约请
专业律师， 用11个具体案例， 分上下两期通过以案说法的方式对有关内容进行详尽的解析。


